
科 研 採 購 辦 理 方 式 備    註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採購金額達新臺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 萬元 

        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政府採購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辦理 

         逕洽廠商辦理         是 

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達 GPA 金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否 

 

1. 公開招標 

2. 限制性招標 

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辦理審查 

               是                    否 

 

 

          與優勝廠商議價          最低標 

 

 

 

■ 未達新臺幣 100 萬元之採購

案授權單位自辦：包括採購

案件比價、議價、公告、決標、

訂約、驗收及爭議處理等事

項。於採購金額未達新臺幣

100 萬授權為科系所中心自

行辦理採購，新臺幣 100 萬

元以上採購案經核定後由購

運股辦理後續採購。 

醫學校區之科研採購辦理方式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
